丰庄镇2024年预算专项业务费项目

事前绩效评估

政策或项目名称：专项业务费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寿县丰庄镇人民政府

主管部门：寿县财政局

评估组/评估机构（章）

评估日期：2023年9月5日
丰庄镇专项业务费项目

事前绩效评估

评估对象

政策或者项目名称：专项业务费

政策或者项目绩效目标：认真履行寿县丰庄镇人民政府政府职能，夯实党建责任，积极推动各项工作有机衔接，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
政策或项目资金构成：2024年丰庄镇人民政府预算项目支出专项业务费199.06375万元，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保障目标绩效、乡补、车补等人员经费，其余部分用于人大、纪检监察、民生、文化、体育、招商、共青团、妇联及工会、乡村振兴、国防征兵、安全生产、卫生健康防疫、文明创建、环境整治、宣传教育、设备购置费、三公经费等开展各项工作所必须的办公费用。

政策或项目概况：本项目用于保障我镇2043年各项工作顺利开展，履行政府职能的必要人员经费和各项办公经费的开支。

事前绩效评估的基本情况

评估程序

确定评估对象：2024年预算专项业务费

成立事前绩效评估小组：由镇长沈永担任组长，镇人大主席鲍宇、镇党委副书记王文坦、纪委书记卞显军、分管财政副镇长顾倩、财政所副所长祁银担任组员。

确定评估方案：由财政所按照以往预算资金分配经验，结合我镇2024年工作重点，提出具体资金分配细则，通过事前绩效评估小组座谈会，研判资金分配的合理性和可行性，并最终确定资金分配金额。

评估思路

依据2024年全面实行零基预算改革,按照省厅绩效管理要求，《寿县财政局关于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做好2024-2026年支出规划及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寿财绩〔2023〕66号）、《寿县财政局关于印发<寿县县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寿财绩〔2021〕39号）有关规定，丰庄镇人民政府成立了事前绩效评估小组，开展对2024年度预算专项业务费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工作。

评估方式和方法

评估领导小组，通过座谈会的方式，结合我镇2024年工作重点和以往预算项目制定经验，讨论交流、征询意见，评估项目的可行性。

评估内容和结论

立项的必要性：丰庄镇2024年预算专项业务费严格按照人事、社保、财经法规等有关规定实施，保障镇政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各项工作的有序衔接和职工的基本权益。

投入的经济性：经评估，该项目支出内容和标准，政策执行和标注恰当，体现了适用原则，项目的财政投入测算依据充分，测算方法科学，投入方式最优，投入成本与预期相匹配。

绩效目标的合理性：经评估，该绩效目标与政策明确且一致，与2024年年度计划相符，满足现实需求，必须必要无风险，绩效指标具有可量化和可衡量性，指标值合理可考核。

实施方案可行性：经评估，具有政策和项目基础保障条件，论证程序规范，组织实施方案、措施和完成时限科学合理，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可控。

筹资的合规性：经评估，政策和项目筹资渠道明确且合法合规，筹资规模和方式合理，属于公共财政保障范围，符合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，未超出财政可承受能力。

（六）总体结论：经评估，2024年预算项目专项业务费199.06375万元符合预期目标，必要且无风险，具有可行性。

四、评估的相关建议

无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评估人员签名
